
朝天宫地区范家塘路等三条道路建设工程（弱电管道施工）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ZP2024092400183）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一、招标条件

本朝天宫地区范家塘路等三条道路建设工程（弱电管道施工）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

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118.005775万元， 招标人为南京安城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规模：朝天宫地区范家塘路等三条道路建设工程（弱电管道施工）主要建设内

容及规模：本工程包含范家塘路、西止马营路、G17地块南侧道路建设配套弱电管道工程。

范家塘路西起西止马营路，东至莫愁路，道路全长169.08米；G17地块南侧道路西起西止马

营路，东至莫愁路，道路全长202.73米；西止马营路北起建邺路，南至G17地块南侧道路,道

路全长约195.24米； 其中范家塘路、西止马营路为新建公安交管管道，共新建4孔Φ110管

道354米，新建60*90*1200mm手孔8座；西止马营路为杆线迁移配套建设弱电管道，共新建14

孔Φ110管道294米，新建6孔Φ50出土管道80米，新建90*120*150人井11座； （具体详见招

标图纸及招标工程量清单）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朝天宫地区范家塘路等三条道路建设工程（弱电管道施工）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朝天宫地区范家塘路等三条道路建设工程（弱电管道施工）:

1、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投标人

公章并编入投标文件中）；

2、投标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具有通信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须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

①具有通信与广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或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并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须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②投标申请人须提供拟投入本工程项目负责人与投标申请人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社保

机构出具的近半年（2024年3月-2024年8月）投标申请人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证明（需

明确缴费月份、个人姓名、缴费单位）材料并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

专用章，加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的社保材料可视为原件；如项目负责人属事

业编制单位、现役军人等客观原因无法提供养老保险金缴费证明，须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人事

主管部门的人事证明社保证明材料；如项目负责人属退休人员须提供退休证明材料及与投标



单位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提供上述证明材料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编入在投标文件中，否则

将不能通过资格审查。）

4、提供资格审查承诺书，承诺书格式详见第七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承诺书加盖投

标人公章并编入投标文件中）

5、投标人必须签署《施工现场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承诺书》，承诺书格式详见招标文

件。（提供承诺书原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

6、投标的项目负责人无在建工程，如有在建工程必须符合苏建规字[2017]1号文规定，

在建工程认定按照苏建规字[2017]1号文规定执行。（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原件加盖投标人

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

7、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标人，本工程不接受其参加投标：（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原件

加盖投标人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

a.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b.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未

满的。

8、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

两种情况）（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原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

（一）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

（二）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另本项目不接受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同时任个体工商户(个体经济组织)经营者。

9、资格审查时，若投标人或投标项目负责人是被红牌、黄牌警示的单位和责任人，并

在警示期内，将作为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红、黄牌警示信息均以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10、根据苏建函建管[2019]393号文及建办市[2019]50号文规定，已取消一级、二级临

时建造师执业证书，本次投标不接受临时建造师证书，否则将导致资格审查不通过。

11、根据《关于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监管工作的公告》（〔2018〕第6号）、《关

于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监管不合格企业参加招投标相关事宜的复函》（苏建函建管〔2019〕

233号），资格审查时，若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资格要求资质的核查结果为不达

标，仍在公示期的，将作为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企业动态资质查询信息以江苏省建筑市场

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发布的信息为准）；同时根据《关于贯彻落实<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集中清理不符合资质标准条件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通知>的通知》（宁建建监字

[2023]91号），资格审查时，若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资格要求资质的核查结果在

南京市建委网站公示为不达标，仍在公示期的，亦作为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企业动态资

质核查结果以南京市建委网站公示信息为准）。

12、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建办

市〔2021〕40号）要求，自2021年10月15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电

子证书式样按照《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标准执行。

自 2022年1月1日起，一级建造师统一使用电子证书，纸质注册证书作废。各投标人须编入

投标文件一级建造师证书电子注册证书，电子注册证书应当符合相关文件规定，签名图像应



当与持证人个人手写签名笔迹一致，证书应当在使用有效期限内。若编入投标文件的电子注

册证书无法识别有效信息的，视为无效。投标人将自行承担资格审查不通过等相应后果。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9-25 09:00到2024-09-30 17:00

获取方式：1、时间：2024年9月25日至2024年9月30日，每天上午9:00至11:30，下午

14:0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 2、获取方式：请持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委

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复印件身份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提供相关资料加盖公章）到

江苏润合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41号光华大厦西四楼）购买。 3、文

件费：500元/份，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10-15 09:30

递交方式：纸质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10-15 09:30

开标地点：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249室

七、其他

1、发布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

务平台上发布。

2、项目最高限价118.005775万元，超过最高限价按无效投标处理。

3、本项目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4、投标文件递交份数：（1）纸质投标文件份数：共叁份，其中正本壹份，副本贰份，

每份投标文件须清楚表明正、副本。（2）电子投标文件（含投标文件正本word版、盖章扫

描PDF版、未来软件版）：壹份，以U盘为载体存储。（3）当纸质正本文件与副本、电子版

文件不一致时，以纸质正本文件为准。电子版文件用于辅助评审和存档，投标人须承担前述

不一致造成的不利后果。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南京安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南京安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32-3号

联  系  人： 顾工

电  话： 17372201871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润合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41号光华大厦西四楼

联  系  人： 陆晨

电  话： 13813160779

电  子  邮  件： 2219950586@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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